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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思微特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微特”）拟在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

简称“无锡高新开发区”）设立子公司开展半导体特种器件芯片研究、设计、生

产及封测等业务。为支撑业务落地，思微特规划建设特种器件晶圆制造封测基地，

项目计划总投资 10亿元人民币，共分两期实施：一期自 2026 至 2028 年，预计

总投资 3亿元，计划租用无锡市新吴区梅育路 98号约 1.04万平米厂房建设封测

产线；二期根据一期项目的实际投资情况及未来市场发展情况，择机建设半导体

芯片流片线，计划用地约 30亩工业用地，总投资 7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合作方名称：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合作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湖南思微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微特”）

经甲乙双方友好磋商，就乙方在甲方辖区内投资建设“思微特特种器件晶圆

制造封测基地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共

同发展原则，达成如下一致条款，以资共同信守：

湖南思微特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湖南省株洲市，在无锡高新区设立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开展半导体特种器件芯片研究、设计、生产及封测等业务。为支撑业务落地，公

司规划建设特种器件晶圆制造封测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 10亿元人民币，分两

期实施：一期总投资 3亿元，计划租用无锡市新吴区梅育路 98号约 1.04万平米

厂房建设封测产线；二期自建半导体芯片流片线，计划用地约 30亩工业用地，

总投资 7亿元。

双方有责任对本协议及其他相关补充文件（如有）的内容予以保密。未经对

方书面许可，任一方不得将本协议的内容向他人泄露，发生下列情形时所披露的

信息不适用本条的限制：（1）适用法律、任何监管机关要求披露或使用的；（2）

向双方的会计师、法律顾问进行披露的；（3）非因本协议双方的原因，信息已

进入公知范围的。否则，违约方需承担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但不

限于实际损失、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及其附件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

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

的税费、利息、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鉴定费等）赔

偿守约方。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的赔偿总额应当与因该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相同。

双方一致认为本协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如双方就本协议履行发

生争议的，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提交无锡仲裁委员会按照

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商定，作为协议附件或签署补充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思微特本次在无锡投资建设特种器件晶圆制造封测基地项目，聚焦半导体高

端领域，规划建设特色半导体封装线及高可靠半导体芯片流片线，旨在满足新能

源、消费电子、工业控制、高可靠等领域对高品质半导体产品的需求，助力国内

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实现企业与产业的双向赋能。本次对外投资密切围绕

思微特主营业务展开，项目一期主要建设自主可控的高可靠半导体器件封装线；

二期根据一期项目的实际投资情况及未来市场发展情况，择机建设高可靠半导体

芯片流片线，拓展公司在半导体器件自主化领域的布局，丰富公司产品业务矩阵，

为公司收入增长打造新的增长曲线，提高综合竞争力。



此次合作也是思微特与无锡高新开发区深化协同、共赢发展的重要举措。将

充分依托无锡高新开发区作为长三角核心经济与科技高地，坐拥优质产业生态、

充沛人才资源与完善基础设施，获得政策支持与产业资源禀赋，深化与产业链上

下游的协同创新，加速多元应用场景的拓展落地。为保证项目在无锡高新区的发

展，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思微特提供相应发展支持政策。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整体业务规划所做的慎重决

策，但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如未能按

期建设完成、未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2、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需要一定的周期，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实际达成情况及达成时间受国家政策、法

律法规、行业宏观环境、市场开发、经营管理、产能及利用等方面的影响，尚存

在不确定性。

3、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将通过自有、自筹等方式解决。本次对外投资项目

规划的投资金额较大，最终实际投资金额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存在因资金紧张等因

素而导致项目无法按期投入、完成的风险。

4、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所涉及的计划投资总额为预估数，能否达到预期目的

和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自筹，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若相关

项目能够顺利实施，长期来看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确保公司业务持

续、健康、快速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1、《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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